[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云南省烟草公司保山市公司隆阳分公司关于业务用房电梯更新改造项目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bookmark: displayNumber]云南省烟草公司保山市公司隆阳分公司业务用房、兰都饭店、腾冲兰都商务酒店、顺天酒店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已经保烟司〔2016〕224号、云烟计〔2017〕376号、云烟计〔2017〕372号、云烟计〔2017〕373号批准，项目业主为云南省烟草公司保山市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有；招标代理机构为保山市东升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参加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拆除电梯（隆阳分公司业务用房2部、兰都饭店电梯4部、腾冲兰都商务酒店1部、顺天酒店1部，共8部）；购置更换电梯的安装及伴随服务（隆阳分公司业务用房2部、兰都饭店电梯4部、腾冲兰都商务酒店1部、顺天酒店1部，共8部）。包括设备供货、安装、调试、验收、人员培训与维修保养等。项目为交钥匙工程，包括从中标到货物可交付采购方安全、正常使用的全部工作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货物的采购配送、仓储、装卸、安装、二次搬运、专用工具、备品备件、运杂费、保险费、总包配合费等一切费用；调试、检测检验、成品保护、验收、培训、交付使用、售后服务及向招标人提供全过程形成的图纸、记录、档案资料等。
2、采购数量：隆阳分公司业务用房2部、兰都饭店电梯4部、腾冲兰都商务酒店1部、顺天酒店1部，共8部。技术参数及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3、项目名称：云南省烟草公司保山市公司隆阳分公司业务用房、兰都饭店、腾冲兰都商务酒店、顺天酒店电梯更新改造项目
4、招标编号：保招代〔2017〕271号
5、采购预算：360万元
6、项目地点：采购单位指定地点
7、交货时间：签订合同后5个月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和验收合格将会使用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法定条件：满足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特定条件：
2.1投标申请人须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具备招标项目主要产品经营资格及安装能力的制造厂商或代理商，营业执照中具备采购项目的经营范围； 
2.2所投产品的制造商必须具备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电梯）B级”；
2.3投标人或拟委任的安装机构的相关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电梯）B级”（如为委任的必须附上双方的委任合同）；
2.4电梯安装负责人必须的电梯安装上岗证或职称证；
2.5投标人在经营活动中无不良行为记录，提供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无行贿犯罪档案结果查询函（包含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查询告知函（有效期至投标报名期间）；
2.6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提供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公告的供应商无不良行为记录证明；并承诺无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明；
2.7同一产品的制造商和代理商不得同时参与竞标；
2.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9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采用资格后审，办法为合格制。
3.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单位不能作为投标人：
（1）投标申请人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2）投标人申请人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违纪违法和重大质量问题。
（3）凡两家或两家以上投标申请人为同一法人代表或其中一家公司为另一家公司的最大股东的，不能同时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活动，否则，一经发现视为串标处理；
四、报名要求
1、符合条件的投标商投标先登录保山市公共资源电子服务系统报名，同时提交下述报名资料要求的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一套（加盖投标人鲜公章）并装订成册到招标代理机构购进行确认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未到招标代理机构确认报名的投标单位视为未报名。
2、报名资料：（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五、报名地点：保山市东升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地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象山路53号。
六、报名时间：符合条件的投标人持报名资料于2017年11月17日至2017年11月23日（法定节假日不接受报名），每日上午8：00时至11：30时，下午2：30时至5：00时，持网上报名证明材料及报名资料，到保山市东升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区象山路53号）确认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价格：每份人民币600元（不办理邮购），标书售后恕不退回。
七、投标保证金
[bookmark: _GoBack]投标保证金：50000.00元【伍万元整】；投标保证金需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投标保底金专用帐户，投标保证金应当从其基本账户转出。
	投标保证金交纳专用账户
	招标文件汇款账户

	开户名称：保山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开户名称：保山市东升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保山隆阳区支行
	开户银行：工行保山龙泉支行

	账号：100764695070010002
	账号：2510020909024913356

	汇入地址：云南省保山市
	汇入地址：云南省保山市

	投标保证金交纳查询电话：0875—2236036
	汇款交纳查询电话：0875—2207986

	联系人：杨青云
	联系人：王燕妮


八、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12月11日15 时00分。
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为：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路永昌传媒中心二号楼4楼。
3、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九、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采购的招标公告、补遗、补充、更正、答疑、中标（成交）公告、废标公告，我公司通过 “中国采招网”、“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及“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发布。我公司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监督电话
云南省烟草公司保山市公司三项办：0875-2207795
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0875-2120150
十一、联系人及方式:
采购人名称： 云南省烟草公司保山市公司
采购单位联系人：王军          联系电话：0875-2122578
单位地址：隆阳区正阳北路186号
招标代理机构：保山市东升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保山市隆阳区象山路53号     邮编：678000    
联系人： 石玉坤  苏姝              电子邮件：BS666@163.com
电话：0875-2207986                 传真：0875—2207659
备注：
1.供应商在参加投标申请之前务必认真阅读竞招标公告全部内容；招标公告如有变更，将在云南省政府采购网及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或以书面形式发布。
2.本次采购须在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上进行采购与递交投标文件，拟参与的供应商须同时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纸质投标文件及电子投标文件。请拟参与的供应商在公告期内及时与代理机构取得联系，纸质招标文件获取和递交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3.关于电子招标文件获取和递交
3.1 电子招标文件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的供应商，请于报名截止时间前（北京时间，下同），进入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bszwzx.gov.cn/），凭企业数字证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资料，数字证书（CA）详见其办理流程。
3.2电子投标文件的递交
在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北京时间，下同）前，需在网上递交投标文件和现场递交光盘，具体要求：
网上递交：网上递交需登录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bszwzx.gov.cn/），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完成所有电子投标文件的上传，网上确认电子签名，并打印“上传文件回执”，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网上递交投标文件后，还须到开标会议现场递交刻录投标文件的光盘（同时携带CA），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光盘），视为撤回投标文件，采购单位不予受理。
3.3 电子投标文件的组成及要求
（1）投标文件全部采用电子文档，应使用《云南省政府采购模块化投标文件编制系统》制作，并进行电子签名及加密。
（2）在编制投标文件时，粘贴图片建议使用JPG格式的文件，并且每张图片的分辩率应小于100dpi。
3.4电子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1）网上递交的投标文件需要对投标文件进行加密。现场递交的电子光盘，将刻录好的投标文件光盘密封在密封袋中，在封口处加盖供应商单位章（鲜章）。不要在光盘盘面上粘贴标签，应使用记号笔在盘面上标注单位名称。
3.5电子开标及投标文件解密
（1）供应商需在到谈判会议现场递交1份电子投标文件（光盘），确保电子投标文件（光盘）与网上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一致，若出现不一致，以网上上传的投标文件为准。
（2）电子文件开标顺序：按照交易平台自动提取所有供应商的顺序当众开标。
（3）采购人宣布开启电子投标文件后，供应商按照电子文件的开启顺序上前，使用供应商编制投标文件时的加密数字证书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
4、技术支持
交易平台技术支持
服务电话：400-9618-998
在线服务QQ：4009618998

